
2.从事农业植物检疫的专职人员；

3.对外开放港口从事涉外渔船检验和渔港监督的专职

人员。

十二、林业部门

从事森林植物检疫的专职人员。

十三、交通部门

1.对外开放港口从事港务监督的外勤工作人员和对外

籍船舶检验的专职人员；

2.内河港务监督工作人员。

十四、国家海洋部门

国家海洋局所属海洋调查船队和从事海监船工作的专职

人员、船员。

关于规范收费管理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通知

（2004 年 3 月16 日  财政部  财综〔2004〕17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4〕1 号）的有关规定，进一

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

增加收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费用，保护

畜禽养殖农户和养殖企业的积极性

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全国性及中央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

核处理意见的通知》（财综〔2003〕89号）和《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涉及农民负担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3〕2353号）的规定，取消对畜禽饲养、屠

宰、购销、贮存以及畜禽产品生产、加工、购销、仓储单位

和个人收取的兽医卫生条件考核、发证和定期技术监测收

费，并将有关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收费标准降低 30% 。有

条件的地方，要进一步降低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收费标

准或免收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费，切实减轻畜禽养殖农

户和养殖企业负担。

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落实《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对家禽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财综明电〔2004〕1 号）的规定，对家禽养殖、加工企业

和养殖农户在规定期限内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

收费，减轻高致病性禽流感对我国家禽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扶持家禽业发展。

二、规范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支持农产品

出口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

办法》（发改价格〔2003〕2357号）从2004 年4月1日起开

始实施。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办法》，取消了部分不

合理和重复设置的收费项目，降低了过高的收费标准。各级

财政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政策的

贯彻落实，支持农产品出口；要避免出入境检验检疫与国内

动植物检疫重复交叉、重复收费。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性质

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出入境检验检疫收

费问题的复函》（财综〔2003〕77号）规定执行。

三、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减免部分收费，鼓

励农民通过从事个体经营增加收入

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财综〔2003〕89 号文件规定，对

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农用三轮车、农用拖拉机免收公路运输管

理费，并降低拖拉机号牌费的收费标准，对自产自销农副产

品的农民免收集贸市场管理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进

一步制定鼓励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收费优惠政策，对合法经

营的农村流动性小商小贩，免收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个

体工商户管理费；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减收部分个体工商

户注册登记费、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有条

件的地方也可以全部免收，具体减免办法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财政部门商有关部门制定。

四、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

合理收费，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

各地区要严格执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

关于公布农民建房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04〕5

号）规定，对进城就业的农民除收取每证最高不超过5 元的

《暂住证》工本费（其中发放暂住证卡的，收取暂住证卡工

本费，含集成电路的证卡每张最高不超过 20 元，不含集成

电路的证卡每张最高不超过 15 元）和每证最高不超过 5 元

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工本费外，其他专门面向进城就业

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一律取消。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财政部门要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工作，逐项落实《国家计

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

知》（计价格〔2001〕2220 号）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公

布取消的涉及进城就业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坚决取

消对进城就业农民收取的健康证工本费、审查费、工资管理

费、临时工管理费、劳动力管理费、调配费、卫生费等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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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项目，清退向农民违规收取的款项，防止变换手法继续向

进城就业农民乱收费。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将进城就业农民

的治安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支出范围，严禁向进

城就业农民或农民工所在单位收取治安联防费。各地在开展

农民工培训和技能鉴定时，不得强制培训、强行收费。对在

城市中小学就学的农民工子女，其负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

准要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杂费、

学费、住宿费和课本费外，一律不得收取借读费、择校费，

更不得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或向农民工摊派其他费用。对经

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就学要酌情减免费用。

五、继续规范面向农民的收费管理，防止农民

负担反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要按照财综〔2003〕89

号文件规定，继续清理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

准，取消各种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

标准。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十五”期间继续停止审

批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各级财

政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继续做好农民建房收费、农

村义务教育收费、农业生产性费用等专项治理工作。要建立

健全面向农民的收费公示制度，提高公示质量，防止将不合

法收费纳入公示范围，要将收费公示制度落实到每个乡

（镇）、每个村，使每个农户都能了解和掌握收费情况。要加

强对县、乡（镇）、村面向农民收费的监督，坚决纠正和查

处县、乡（镇）、村违反规定向农民的各种乱收费、乱集资

和摊派行为，尤其是巧立名目变相的乱收费、乱集资和摊派

行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促进

农民增加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各级财政部门要从贯彻落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通过加强监督检查，认真扎实地落实本通知各项

规定。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在2004年12月31

日前将贯彻落实本通知的有关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财政

部。

关于发布 2003 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

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

（2004 年 3 月19 日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综〔2004〕21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计委（发改委）、物价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党中央有关部门，各中央管理企业：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 2003 年国务院和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物价局）批准设

立、调整、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情况，我们在《2002

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基

础上，编制了《2003 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目录》（见附件，以下简称《收费目录》）。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收费目录》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包括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经国务院或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

家计委、原国家物价局）批准，截至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

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其具体征

收范围、征收标准及资金管理方式等，应分别按照《收费目

录》中注明的文件依据执行。其中，加▲的项目为涉及企业

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二、200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一律以《收费目录》为准；凡未列

入《收费目录》以及《收费目录》所列文件依据中未规定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拒绝

支付。2004 年1 月 1 日以后，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新

增或调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或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有关规定执行；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新增或调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按照省、

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性法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及其所属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应当会同价格主管

部门，在本通知规定《收费目录》的基础上，统一按照《收

费目录》格式，编制本行政区域内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

国务院或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物

价局）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性法规规定，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同时，在目录中注明哪些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涉及企业负担，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

公布，并于2004 年 4 月 30 日前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备案（用 EX CE L 汇总，报软盘或通过电子邮件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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